
 

就照顧者為本政策提交意見書 

本會喜聞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其下的推動照顧者為本政策小組委員會將召開

會議，聽取公眾對「照顧者政策」的意見，特此遞交意見書，期望政府認真聆

聽及接納服務持份者的意見，制訂全面而到位的照顧者政策，儘快就以下建議

進行討論及研究： 

1. 為照顧者建立統一而清晰的操作化定義 

目前，政府未有正式確立照顧者的身份，或於政策層面為照顧者建立統一而清

晰的操作化定義。照顧者的資格按不同服務或條例有所分別，以《家庭崗位歧

視條例》（條例）為例，雖然條例沒有採用照顧者一詞，卻界定了何謂具有家

庭崗位的人士，而家庭崗位是指照顧直系家庭成員的照顧責任，間接描述何謂

照顧者；而「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生活津

貼」）則列明照顧者須有能力承擔照顧的責任，並為受照顧的殘疾人士每月提

供不少於 80 小時的照顧時數等條件；另外，由香港理工大學顧問團隊於 2022

年發出的《香港長者及殘疾人士照顧者的需要及支援顧問研究》主要報告中顯

示，被認為是照顧者的成份較為廣泛，殘疾人士照顧者他們須為 15 歲或以上，

並照顧任何下述五個類別的殘疾人士：精神病患者、視覺/聽覺/言語能力受損人

士、智障/唐氏綜合症/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自閉症或有特殊學習困難人

士、肢體器官/多重殘障人士、及其他殘疾類別人士。 

從政策發展的角度來說，政府如何給予照顧者認可及共同理解的身份是重要

的，  統一而清晰的操作化定義對官方及民間對照顧者的數據收集和分析更能強

化對照顧者的認識，統一而清晰的操作化定義的重要性在於使抽象的概念演變

成可測量的指標，方便釐清可執行的權利或責任及應如何獲得對待，有利於照

顧者為本政策的規劃、執行與持續評估。 

因此，本會建議為照顧者建立就統一而清晰的操作化定義進行研討，列明作為

照顧者可享有權利、選擇、機會和責任，描述應如何獲得對待，根據該定義制

定照顧者為本政策，並套用於現時包含照顧者相關概念的措施。 

2. 以個案經理模式管理人生歷程的持續個案支援服務 

殘疾人士包括智障人士由出生、成長以至人生不同階段均會經歷不同方面的服

務需要，包括健康、教育、就業、住宿等不能盡錄。這些以殘疾人士為對象的

服務，往往被割分予不同服務的社工跟進，未能做到一站式服務，多靠照顧者

自行向不同部門或服務提供者叩門和聯絡，由殘疾人士年幼、年青以至年長階

段，都要東奔西跑，其照顧壓力及疲憊的苦況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得到，亦不

是一般人所能承受，整個過程對照顧者友善不足，令人感到痛心；另一方面，

不同服務對殘疾人士及其照顧者的支援均受各自的服務內容限制，只針對殘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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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本身、或是未必能夠專攻照顧者的處境，更遑論支援整個家庭的服務需

要。 

因此，本會建議政府應該為殘疾人士及其照顧者提供「加強版」個案支援服

務，雖然政府已多番強調家庭服務中心的電腦系統作為個案支援的基礎，但由

於目前社會福利署與教育局的兩處的支援分割，特殊學校畢業生的個案不一定

即時進入社會福利署的系統，以 2020 年 9 月葵涌邨母親勒斃剛離校的自閉症兒

子為例，就正是在服務隙縫中空窗等候服務期間的悲劇；因此，為殘疾人士由

初生被識別至其臨終，提供一站式、貫穿人生歷程的社區個案支援，由固定的

個案支援社工在殘疾人士人生不同階段擔任支援及統籌角色，透過定期接觸與

殘疾人士家庭建立緊密和互信的關係，深入了解個案進度和服務需要，統籌不

同的殘疾人士服務，並根據情況以「個案支援社工–照顧者–機構服務」三方

合作的模式制訂及管理個人化照顧計劃，以代替由照顧者長期獨力承擔點對點

申請服務的照顧任務。 

3. 為雙老家庭提供社區支援措施 

據統計處 2021 年發表的《第 63 號專題報告書》指出，本港分別有 20.4 萬名居

住在住戶內的殘疾人士，以及 24.8 萬名有特定需要的長期病患者因其殘疾及長

期病患而有別人照顧其日常生活。就當中的殘疾人士而言，有約 64.4%的主要照

顧者為自己親人，數據顯示，逾三成（34.9%）殘疾人士的家庭照顧者為 60 歲

或以上長者，本港「以老護殘」情況普遍，涉及高齡照顧者照顧殘疾人士包括

智障人士在內的家庭倫常慘案不時發生，反映他們承受着高風險的照顧壓力。 

因此，本會建議為社區居住的高齡殘疾人士包括智障人士，特別是雙老家庭，

安排包括但不限於社工、專職治療師、護士等跨專業人士在內的外展支援服務

隊，提供持續的個案支援，及早識別、評估及支援其護理、認知訓練、復康訓

練以及社區生活的需要；同時，與社區內其他提供社區探訪服務的機構合作，

例如長者中心、街坊組織、教會，建立協調及轉介機制，主動發掘、接觸及支

援社區內的隱蔽雙老家庭，理順日常的照顧任務及紓緩因照顧而衍生的照顧壓

力，以防範於未然。 

4. 為照顧者提供津貼 

照顧者的無償付出是社會運作順暢的重要力量之一，然而照顧者因照顧而付上

的沉重成本是應該被正視及分擔。政府應該以經濟津貼的方法肯定其貢獻，補

償照顧者因照顧殘疾人士或年老家人而犧牲的工作收入或因照顧工作所帶來的

額外付出。 

現時的照顧者經濟補償措施屬審查式社會援助，以「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

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生活津貼」）為例，設有入息審查程序，覆蓋

面只限於低於特定收入或資產水平人士，即使由今年 10 月起，生活津貼將會恆

常化，並提高金額至 3,000 元，惠及約 10,000 名照顧者，但對估算社會上有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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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萬名照顧者（當中約 141,367 名殘疾人士照顧者）來說可算是杯水車薪，原

則上依然視照顧者的無償付出為理所當然，漠視其對社會的貢獻。 

因此，本會建議現時的生活津貼豁免入息審查程序，並開放予所有殘疾人士照

顧者登記，以普及式社會津貼的形式肯定、補償或獎勵照顧者的付出。考慮到

殘疾人士照顧及護理程度的差異，可進一步提供照顧者高額生活津貼，以補貼

照顧者因無償照顧、犧牲在勞動市場可能的獲得，並因照顧而承擔的經濟負

擔。 

此外，殘疾人士有前往覆診、接受服務、參加活動等外出需要，往往需要照顧

者陪同出行，現時照顧者並沒有乘車優惠，不但對殘疾人士家庭構成經濟壓

力，嚴重影響殘疾人士外出意欲，直接影響能否投入及完成生活任務，長此以

往最終會演變成為社會排斥的受害者。因此，本會建議增設殘疾人士照顧者交

通津貼，以回應照顧者因照顧任務而產生的額外交通支出。 

如對以上意見書內容有任何垂詢，歡迎致電 27788131 與本會發展主任陳柏均聯

絡。 

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 

主席 

黃偉雄 謹啟 

二零二三年六月十三日 




